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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制度及 100 年度核發情形，發現國營事業績

效獎金預算編列欠覈實、國營事業考成指標

門檻過低，工作考成缺乏鑑別度，且國營事

業經營型態迥異，遲未研議策略性獎酬制度

等多項缺失，究相關主管機關是否善盡監督

之責？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經查國營事業計 21 家：中央銀行（下稱央行）暨所

屬中央印製廠（下稱印製廠）及中央造幣廠（下稱造幣

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

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台灣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台水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糖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

翔公司）、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控

公司）暨所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銀行）、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銀人壽公司）及臺

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銀證券公司）、臺灣

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中國輸出入

銀行（下稱輸出入銀行）、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灣菸酒公司）、財政部印刷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郵政公司）、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

台鐵局）、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港務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桃園機場公司）、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存保公司），為本案

調查範圍。 

綜觀民國（下同）96-101 年間國營事業職員之經營

績效獎金，每人領取之金額以財政部印刷廠最高，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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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0-101 年）每人帄均超過新臺幣（下同）43 萬元1

，央行職員最高曾領取 42 萬元（97 年），輸出入銀行

亦曾領超過 40 萬元，其他事業約略領取 25 萬元至 37

萬元之獎金，多數國營事業職員與工員所領取獎金之月

數相當，亦有職員之獎金月數高於或低於工員者，職員

高於工員如台銀證券公司及桃園機場公司；職員低於工

員則如中油公司及台糖公司，其差距約 3 個月，合先敘

明。 

案經本院於 102 年 3 月 15 日邀請審計部派員簡報查

核情形，嗣於同年 5 月 10 日函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103 年 1 月 22 日該會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整

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原研考會）說明本案相關內

容及提供卷證資料，並於 103 年 1 月間分別詢問行政院

綜合業務處、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原研考會、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總處）、經濟部國營事業委

員會（下稱國營會）、財政部、交通部、中央銀行（下

稱央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103 年 2 月 17 日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原

勞委會；所屬勞工保險局同日由國營事業改制為行政機

關）等機關暨所屬事業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復經補充說

明資料後，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次：  

一、國營事業歷年來考成考核工作成效成績列為甲等之

比率極高，其公正與客觀屢遭質疑，獎優懲劣之效不

易發揮。如何考核切實、結果為人信服，猶待主管機

關賡續努力。  

(一)關於國營事業之工作考成事宜，由行政院相關業務

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總處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1
 據財政部澄復說明，該部印刷廠全體員工帄均薪資約 5.3 萬元，低於一般國營事業。職員因
員額凍結及專案精簡後，大部分職員年資較長，導致帄均薪資水準稍高。為因應業務轉型，
且為培育重要管理人才及核心技術之傳承，近期將陸續補實職員職缺，待此部分人力補實
後，職員帄均薪資將有相當比例之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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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國發會）共同辦理。辦理工作考成之時間，

配合年度決算，其過程分為事業機構「自評」、主

管機關「初核」及行政院「複核」等 3 個階段，皆

依主管機關個別之所屬事業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

點（下稱「所屬事業年度考成要點」）辦理評分。

評核結果於簽報行政院核定後，應彙總擬具年度考

成總報告，呈報總統。國營事業工作考成之考核等

第，依序分甲、乙、丙、丁四等第；考成分數 80

分以上者列甲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列乙等，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者列丙等，未達 60 分者列丁等

。 

(二)國營事業人員於年終考成得列甲等人數之比例，以

國營事業考核所獲等第為依據，依「國營事業工作

考成辦法」第 10 條規定，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

成績如列甲等，該機構考列甲等之人數，以參加當

年度考核總人數之 75%為上限；如國營事業之工作

考成列乙、丙、丁等者，則其當年度得列甲等之人

數，分別為該事業總人數之 65%、45%、35%為最

高額，惟其確切人數及比例，尚須由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 

(三)目前，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主管之國營事業，計 21

家，如表 A。緣 96-101 年間辦理國營事業工作考成

作業者，達 26 家次，因整併及改制等因素而調整

為 21 家。 

１、行政院主管：央行 1 事業。 

２、央行主管：印製廠、造幣廠等 2 事業。 

３、經濟部主管：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台水公司、

台糖公司、漢翔公司等 5 事業。 

４、財政部主管：台灣金控公司、台銀、台銀證券公

司、台銀人壽公司、土地銀行、輸出入銀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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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菸酒公司、財政部印刷廠等 8 事業。 

５、交通部主管：郵政公司、台鐵局、台灣港務公司
2、桃園機場公司3等 4 事業。 

６、金管會主管：存保公司 1 事業。 

(四)各年度辦理國營事業之工作考成作業，其考核等第

列為甲等之家數佔當年度全體受考核國營事業家

數比率，自 96 年至 101 年分別為：95.24％、79.17

％、87.50％、100％、92.00％、90.91％，除 97 年

及 98 年低於 90％外，其餘均高於 90％，99 年甚至

於出現當年度 24家國營事業 100％考核為甲等情事

，詳如表二、表二-1 所示。歷年來因甲等家數比率

極高，爰屢遭社會輿論質疑工作考成之公正性及客

觀性。 

(五)依行政院對於工作考成制度之優、缺點分析，其優

點包括：評估指標涵括事業經營各個面向，確實考

核事業經營成效、審核作業程序嚴謹、控管事業之

用人費，避免事業人事費用膨脹，侵蝕事業盈餘、

定期檢討以因應變遷等；其缺點包括：  

１、考成分數不易確實反映事業實績：考成指標目標

值及評量計算標準門檻釐訂不易，使得獲甲等比

例偏高。另事業因負擔政策任務，營運經申算政

策任務影響結果，無法充分反映事業機構之績效

及經營問題。 

２、偏重財務指標：考成面向雖涵蓋經營效率、財務

績效、人力資源等面向，惟評估指之組成及權重

仍多偏重財務性指標，計算基準多與營收與盈餘

等財務性指標相關。 

                                      
2
 台灣港務公司由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花蓮港 4 個港務局整併，於 101 年 3 月 1 日成
立。  

3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 99 年 11 月 1 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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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國營事業歷年來因考核甲等家數比率極高，

復未能對國營事業工作考成制度提出令社會大眾

滿意之說明，致輿論數度質疑考核結果，對各國營

事業員工之工作士氣，亦是沈重打擊。主管機關於

接受本院約詢時亦坦承：國營事業工作考成並無限

制考列甲等比例之規定，且各事業間業務性質差

異甚大，無法訂定相同之考成指標相互比較，僅

能與自身前期之表現相較，各事業經過相當之努

力，大部分皆能符合考列甲等之條件。惟考成指

標評量計算方式及目標值之合理性及挑戰度，尚

有精進空間，而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之認列，須更

具說服力等語。各國營事業事業於被賦與配合政府

相關政策之任務情形下，當如何切實考核該事業之

工作成效，以收獎優懲劣之效，俾該考核結果能

為社會大眾所相信，猶待主管機關賡續努力。  

二、目前國營事業工作考成項目雖得納入「國家政策」，

但有事業概括於其他考成事項中，亦有未明確列示者

，未能突顯達成法定政策任務係國營事業成立之動機

；考成面向及指標未針對現行如規劃欠周等問題、欠

缺建構全面性及系統性之風險管理評核機制，均應即

檢討改善。 

(一)為考核國營事業經營成效，督促其業務進步發展，

爰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相關規定，訂定「國營事

業工作考成辦法」，該辦法第 3 條原規定略以，國

營事業工作考成應著重年度盈餘及國家政策之達

成，各主管機關得按所屬事業性質，選定下列考成

事項：一、業務經營。二、財務管理。三、生產管

理。四、人力資源管理。五、企劃管理。六、環境

保護及工業安全。七、其他事項；國營事業年度工

作考成作業要點，由原研考會定之。嗣因組織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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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上開條文第 2 項於 103 年 1 月 20 日修正為

由國發會定之。惟查上開辦法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中

，因未包括國營事業最重要之政策任務達成情形，

致對各國營事業政策任務之考成，作法不一。以各

主管機關依據上開辦法第 3 條訂定之 102 年度工作

考成實施要點（下稱 102 年度考成要點）為例，央

行依其政策任務敘明調節金融、發行通貨、外匯管

理、經理國庫、金融檢查、經濟研究等考成面向，

權數總計 90%；台灣金控公司、台灣銀行、台銀人

壽公司、台銀證券公司、土地銀行、輸出入銀行等

6 家事業皆於「業務經營面向」中，訂定政策任務

達成力指標；存保公司工作考成評估包括 4 個面向

，權數最高、高達 73％之政策任務達成力，卻列為

「其他面向」；其他 13 家國營事業則未將政策任

務之達成列為考成事項。國營事業工作考成雖納入

「國家政策」乙項，但未明確列舉為考成事項而概

括於其他考成事項中，未能突顯該項目係國營事業

工作考成之法定重點，作法明顯欠當。 

(二)復查，各國營事業依據上開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所辦

理之考成事項中，顯有檢討餘地，例如： 

１、經查國營事業工作考成係為考核國營事業經營

成效，復以鞏固核心本業為永續經營之道，惟按

102 年度考成要點所列業務經營面向，經剔除政

策任務及盈收達成率等項目指標後，印製廠、造

幣廠、輸出入銀行、存保公司等 4 事業之權數僅

占 11%至 15%之間，受重視之程度甚低，爰此面

向之權數能否維繫該等事業之營運未偏離本業，

不無疑義。 

２、財務管理著重企業資金之規劃、籌措、運用及控

制等作為，評估指標實應就上開各構面設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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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涵括所有按照財務報表數據計算所得之財務

比率指標。職此之故，台灣菸酒公司將固定資產

週轉率成長指標納入財務管理面向，惟該週轉率

係衡量固定資產之運用效率，與企業資金管理之

關聯性甚低，核應重新檢討該指標設定之妥適

性。 

３、事業之獲利來源，不外乎本業經營及投資收益等

二大類別，基此，工作考成所建構之獲利指標，

需解析機構業務之特性，並視獲利來源予以區隔。

營業績效應列業務經營面向，而非納入財務管理

面向，以利鑑別分析事業之獲利能力。惟目前國

營事業考成要點之獲利指標，未就機構實際業務

性質及獲利來源賦予適當分類，例如，資產報酬

率主要係反映事業之營運獲利能力，理合應列業

務經營面向，惟印製廠、造幣廠、台電公司、中

油公司、台水公司、台灣菸酒公司及印刷廠等 7

家事業皆將此一指標於考成要點中納入財務管

理面向。此外，台銀人壽公司之資金運用淨收益

率歸屬於營務經營面向，至勞保局4之財務管理面

向則涵蓋基金運用收益率，可見同一事業屬性之

類同指標分列不同面向，容有未洽。 

４、「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乃政府「黃金十年  國

家願景」中願景三「廉能政府」之政策重點，並

已納入「國家發展中期計畫（102 至 105 年）」中，

此方案之訂定目的，係行政院為合理確保達成政

府施政目標、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之決心，

並由行政院成立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各機

關首長應對推動、落實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

                                      
4
 勞工保險局已於 103 年 2 月 17 日改制為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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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最終責任。內部控制之監督可分為持續性監督

(ongoing monitoring) 與 個 別 評 估 (separate 

evaluation)，個別評估為非例行性監督，係由內

部稽核執行之，爰內部稽核對於組織內部控制之

有效運作，扮演重要的角色5。惟於 102 年度考成

要點觀之，除央行暨所屬印製廠、造幣廠以外，

其餘事業有關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績效之訂定，

付之闕如，爰該等事業之工作考成未結合國家重

大政策發展目標，影響政府良善治理之貫徹，顯

非妥適。 

５、風險管理涵蓋範圍比內部控制廣泛6，惟衡諸行政

院核定各部會所屬事業 102 年度考成要點，不乏

有事業將風險管理列於其他面向之內，尤有甚者，

欠缺風險管理考評之事業，不一而足。再者，根

據巴塞爾資本協定之版本架構7，巴塞爾銀行監督

管 理 委 員 會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下稱 BCBS)鑑於作業風險為銀行整

體營運中重要之風險因子，爰於 93 年進一步修

正協定內容，首度將作業風險之管理優劣導入須

計提法定資本之影響因素，以維持適足資本彌補

承作風險業務可能造成之損失。復金管會參照上

述國際規範修訂之「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

管理辦法」，據以規定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計

算準則；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

                                      
5
 彭火樹、馬秀如，2001，政府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及內部審核之探討，行政院主計總處委
託研究報告。 

6
 馬秀如，2005，內部控制之延伸─風險管理，會計研究月刊，第 238 期：30-49。 

7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下轄之巴塞爾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 (BCBS)

於 1988 年公布第一版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奠定國際間以風險為基準之資本適足性
基礎。BCBS 為發展更完善之金融業風險管理架構，2004 年正式修正發布第二版巴塞爾資
本協定 (BASEL II)，我國並已於 2006 年正式實施。復為增強各國金融體系因應金融或經濟
危機之能力，BCBS 於 2010 年 12 月公布第三版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I)，我國於 2013

年貣逐步實施（2013-2019 年為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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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38 條亦規定，銀行

業之風險控管機制應依其業務規模、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與作業風險狀況及未來營運趨勢，監控

資本適足性。經檢視行政院 102 年 7 月 4 日院授

研管字第 1022360578 號函核定之財政部所屬事

業 102 年度考成要點，其中台灣金控公司、輸出

入銀行係訂定風險管理能力指標，足資涵蓋作業

風險，然而台灣銀行及土地銀行之風險管理項目，

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投資風險，卻未列

示作業風險，與前揭國內外實務作法及相關規範

脫節。總括而言，健全之風險管理，係國營事業

乃至於國家穩健發展之重要基石，風險管理之整

體運作需結合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方能畢功，惟

行政院核定之工作考成要點，未重視風險管理之

設計面與執行面，亦無據以訂定完整周延之評估

指標，輕忽各事業風險管理之品質與效能，殊應

檢討改善之。 

６、企劃管理面向之考核，本應著重規劃良窳之評定，

惟查 102 年度考成要點對於此面向之衡量準則，

卻多為執行層面為主，例如印製廠、造幣廠、台

電公司、中油公司、台水公司、印刷廠、郵政公

司、台鐵局、台灣港務公司、桃園機場公司等 10

家國營事業所訂(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執行力

指標，其目標值為全年度計畫預算執行率之 90%；

另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之土地活化指標係以完

成目標案件數及金額予以評分，足徵對規劃能力

之考評甚為薄弱。 

７、勞資關係為人力資源管理不可忽視之一環，茲據

102 年度考成要點有關人力資源管理面向，21 家

國營事業僅見台鐵局將勞資關係納入考評，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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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雖列有員工生產力、用人費用率等細項，卻

未見人員職務之合適性、人力素質之提昇、獎優

汰劣之有效性與及時性等指標，況更有台灣金控

公司未賦予本面向任何權數，顯示人力資源之評

核未臻健全。 

８、正確資訊為政策擬訂所依循之基礎，亦為檢驗政

策成果及作為政策調整之重要參據，惟於考成要

點普遍忽略資訊運用之衡量8，不易有效評估事業

之政策執行品質。  

(三)綜上，目前國營事業工作考成雖納入「國家政策」

乙項，但未明確列舉為考成事項而概括於其他考成

事項中，未能突顯該項目係國營事業工作考成之法

定重點；考成面向及所選擇之指標，未針對現行如

規劃欠周等問題；健全之風險管理，係國營事業乃

至於國家穩健發展之重要基石，惟目前工作考成欠

缺建構全面性及系統性之風險管理評核機制，均應

即檢討改善。 

三、各國營事業所提報影響績效之政策性因素項目紊亂，

不同事業及同一事業不同年度認列迥異，且欠缺完整

性，各主管機關未全盤考量，且准駁不一等情，均應

檢討。 

(一)績效獎金具「年度盈餘分享」性質，其獎金總額，

由各事業以擇定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之自行核算計

給。獎金計算方式主要決定於各該事業之決算總盈

餘及勞動生產力進步比例等因素。依行政院核定各

部會「獎金要點」規定，虧損事業受政策性因素影

響，經主管機關伸算政策性因素影響金額後為盈餘

者，仍得核發績效獎金。交通部所屬之中華郵政

                                      
8
 央行係視其業務性質訂定相關資訊蒐集、統計與分析指標，而其餘 20 家事業則未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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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認為：「函件資費未隨物價指數調漲」及「

存簿儲金公教存款業務利息支出」等，均為影響

盈餘之政策性因素，考量國內外經濟情勢及社會觀

感後，均予自行吸收而不提報，惟此舉似形同公司

可自行依盈餘狀況而決定是否提報政策性因素，是

否妥適，不無研酌空間。 

(二)茲另以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提報之政策性因素之

項目及該部之准駁情形為例，摘錄如下： 

１、莫拉克風災貸款損失或利息補助，台灣銀行及土

地銀行均於 99 年提報為政策性因素，台灣銀行

獲同意認列，土地銀行則否。 

２、調降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利率或未

收特別股息，台灣銀行分別於 98、100、101 年

列報為政策性因素並獲同意，於 99 年未提報為

政策性因素；土地銀行於 98-101 年均提報，於

98、100、101 年獲同意認列，但 99 年未收特別

股息因素卻未獲同意。 

３、鳳凰貸款，台灣銀行 98-101 年均列為政策性因素，

而僅 101 年獲同意，98-100 年均未獲同意。 

４、捐助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捐款，土地銀行於 96、

98-101 年提報為政策性因素，97 年未列報；

98-100 年獲同意，96 年及 101 年則否。 

５、國軍官兵貸款未收取之手續費，土地銀行認列為

政策性因素，99 年未獲同意，但 100 年獲同意。 

６、增提準備金，台灣銀行人壽認列為政策性因素，

97 年、100 年及 101 年獲同意，98 年則否。 

７、配合金控交叉行銷，台灣銀行人壽認列為政策性

因素，97-101 年獲同意。 

(三)關於各國營事業所提報政策性因素，依據主管機關

之說明，略以：為避免政策因素之認列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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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列之政策性因素及影響金額認列，必須

遵循事先原則、報准原則、正負表列原則及預算數

扣除原則，即年度預算編製及宣布政策時，要事先

估計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並且由事業提報上級機關

核准，至於政策對事業有利及不利因素，都應提列

，以資衡帄。而在計算影響金額時，已編列預算之

金額不再重複計算等云云。惟因各國營事業於實務

上所提報政策性因素之項目不完整，有利其盈餘之

政策因素，或因便宜行事，或恐不利績效獎金而多

不提列，故所提列之政策因素多為不利其盈餘者，

致提報政策因素之項目前後年度不一；另似有非屬

政策因素提報為政策因素情事，如前開之金控交叉

行銷，其係鼓勵存戶轉買保險商品超出預定目標需

提存準備之影響，似屬其一般業務範疇，恐難認定

為國家政策因素；而政策性因素之認列，雖經審議

之程序，亦有檢討餘地，如增提責任準備金部分，

應為遵守金融監理之要求，未見台灣銀行或土地銀

行將提列存款準備提列為政策因素。各國營事業提

報政策性因素之項目紊亂不整，而各主管機關各年

度之審核標準復未能齊一，爰對所屬國營事業所提

報之各政策因素，亦有准駁不一之情事，相關作為

，均應檢討。 

四、目前國營事業是否發放員工績效獎金，係取決於法定

盈餘之是否達成，惟盈餘之達成與否，除繫於員工之

努力外，亦受外界不可控制因素之影響，實際盈餘不

一定能合理反映員工努力及貢獻之差異程度，且操縱

法定盈餘單一指標，較操縱多項指標容易，難杜法定

盈餘過於寬鬆、設定之級距比率或金額標準過低，以

及操縱實際損益等問題，亦無法行有效提升認真工作

員工之士氣，降低外界之負面觀感。 



13 

 

(一)立法院除於 102 年 1 月 7 日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時作成「自 101 年度貣，國營事業有盈餘者，始得

發放績效獎金，但不得超過 1.2 個月」通案決議外，

亦於同年月 11 日院會作成決議，行政院應立即全

面檢討現行各公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之績效核

算及獎金發放標準，擬具獎金核算辦法，於 3 個月

內送該院備查。 

(二)按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意旨，前開二項決議尚

非憲法所明定屬於立法院職權之事項，亦非預算法

第 52 條第 1 項所定之附加條件或期限，對行政院

原則上不生法律拘束力，惟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係社會各界所關注之議題，且基於對立法院之尊重

，行政院業就績效獎金制度進行檢討，參酌前開立

法院二項決議，於 102 年 4 月 22 日以院臺綜字第

1020019391 號函，將「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

制度檢討報告」函送立法院，該院迄今尚未完成審

查。其後行政院同時據以修正「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下稱「待遇原則」），

各事業主管機關亦據以配合研修所屬事業用人費

薪給管理要點（下稱「用人費率薪給要點」）、所

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獎金實施要

點」）及核發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另前述修正

規定，於核發 101 年度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時貣

即已適用。依「待遇原則」規定，公營事業員工待

遇係授權由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於檢討績效獎金

制度時，業請渠等主管機關依所擬增加級距基準之

規劃方式進行詴算，期使增加級距之設計符合具鑑

別度之差異化要求。 

(三)各事業主管機關將所屬事區分為「競爭型事業」及

「非競爭型事業」2 類予以歸類，並參酌立法院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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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原則以 1.2 個月薪給總額為帄均高限基準，依

事業類別設計具差異性之獎酬結構，且每年度得視

標竿企業、整體經濟景氣等因素彈性調整高限（提

撥月數上限）。未達法定盈餘者，以 1.2 個月薪給

總額按達成比例設定高限；超過法定盈餘者，績效

獎金高限原則已由最高 2.6 個月薪給總額，修正調

整為（1.2+x）個月薪給總額，x =0 至 1.2，級距 0.4

個月薪給總額，目前各事業主管機關大都以決算總

盈餘超過法定盈餘（法定盈餘亦需加計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以與決算總盈餘之比較基礎一致）之比例

，即超額盈餘比率（以 y 表示）設定級距標準，x

值與 y 值成正比，以激勵員工努力創造盈餘。獎金

級距基準未來可視實施結果，由主管機關依事業績

效等情綜合考量後調整。 

(四)經查，國營事業員工績效獎金部分，有盈餘始得發

放，及各事業機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

，按合理比例發給，符合社會之預期；而依事業型

態設計差異化獎酬結構，理當更能激發國營事業員

工重視事業績效並努力創造盈餘。惟以法定盈餘為

計算績效獎金之唯一標準，是否允當，不無檢討餘

地。依本院詢問所得，即有某國營事業代表承認該

事業曾於某年度為達成法定盈餘之目標，而透過不

應進行之交易行為，俾可於當年度大量挹注帳面盈

餘，經由操縱損益，而達成法定盈餘之目標；另以

各國營事業採 101 年度開始適用之新制標準，詴算

各國營事業 96 年度至 100 年度可發放之績效獎金

月數，可發最高 2.4 個月之比率高達 85.54％，難杜

國營事業刻意低列法定盈餘，或現行新制中超過法

定盈餘所訂級距之比率或金額過低之問題。行政院

及各主管機關，允宜予以考量重新檢視並據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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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寬鬆之標準，俾使國營事業員工之績效獎金得

以合理反映其努力及貢獻之差異程度，以有效提升

認真工作員工之工作士氣，並杜外界之負面觀感。 

五、行政院及各主管機關擔負考核所屬各國營事業之責，

本身卻未能依時限完成考核作業，相形諷刺，斲傷政

府威信，顯有未當。又行政院雖近修正規定，將完成

期限改為收受各主管機關陳報初核結果後之 3 個月，

惟觀諸行政院過去六年完成複核之時間，能否依限達

成，不無疑慮。 

(一)按國營事業工作考成分為自評、初核、複核三個步

驟；其辦理程序及時限如下：一、各國營事業應於

每年度終了時，依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事項自評，並

填具自評報告等資料後，併同年度決算書於次年 2

月 25 日前提報主管機關，並副送行政院相關業務

處、主計總處、人事總處、經濟建設委員會及原研

考會。但央行應逕報行政院。二、主管機關辦理國

營事業工作考成，應依據前款自評報告及參酌其他

資料，加具審核意見，完成初核；並連同第九條規

定之考成等第，於 3 月 31 日前報行政院複核。三、

行政院收受前款主管機關所報初核結果後，應參酌

其他考核資料，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複核，並呈報

總統。」為 103 年 1 月 20 日修訂前之「國營事業

工作考成辦法」第 5 條所明訂；103 年 1 月 20 日時

將上開條文第 1 項第 1 款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除將

經濟建設委員會及研考會修正為國發會外，並將第

3 款「行政院…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複核」之規定，

修正為「行政院…於 2 個月內完成複核」。 

(二)惟查，各主管機關完成 96 年度至 101 年度之初核

時間，如表三。由該表可知經濟部及財政部之延宕

最為嚴重，該等部會完成初核之時間，從 9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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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1 年度，各年均為次年 3 月 31 日以後，連續

六年未能於時限內完成；原勞委會有四年(97年度、

99 年度、100 年度及 101 年度)未能於時限內完成，

交通部則有三年(97 年度、98 年度及 101 年度)未能

於時限內完成。因各主管機關嚴重逾期，爰行政院

亦連續六年(96 年度至 101 年)度違反上開須於次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之規定，其完成複核之時間，於該

六年分別為：97 年 7 月 9 日(96 年)、99 年 1 月 11

日(97 年)、99 年 10 月 27 日(98 年)、100 年 9 月 1

日(99 年)、102 年 1 月 30 日(100 年)、102 年 11 月

22 日(101 年)。行政院及各主管機關於接受本院約

詢時，雖提出未依限完成之緣由，包括：「行政院

數次請主管機關精確核算各事業「政策影響因素」

及「扣除政策影響因素後盈餘」狀況，並配合審計

部決算盈餘結果確定及列管機關重新檢視時程，因

此核定時間較往年略有延後」、「100 年度時經濟

部原已召開審議委員會，並將所屬事業初核結果報

院時，惟該部後又邀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

小組』委員加入該審議委員會，重新審議所屬事業

提列之政策影響因素金額，進而影響後續複核時程

」等，然行政院及各主管機關考核所屬各國營事業

，而本身卻未能依時限完成考核作業，相形諷刺，

且斲傷政府威信，顯有未當。 

(三)又國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特於 103 年 1 月 20 日將

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修正為：「行政院收受前

款主管機關所報初核結果後，應參酌其他考核資料

，於三個月內完成複核，並呈報總統。」以杜行政

院多年來均未能於時限內完成複核工作之窘境。然

如表三所示，將最後完成初核之時間與行政院完成

複核時間相較，六年當中僅一年(96 年度)在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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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其他五年(97 年度至 101 年度)均超出 4 個月

，甚有二年(97 年度及 100 年度)更達 8 個月。依上

開年度資料分析，行政院於收受各主管機關所報初

核結果後，能否於 3 個月之期限內完成複核，仍有

疑慮。 

六、台鐵局係交通部主管之國營事業，惟該局雖發放獎金

，迄未適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制度，為國營

事業之特例，允應研議檢討。 

(一)查台鐵局為交通部主管之國營事業，惟該局迄未適

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制度，主管機關提出

之說明略以： 

１、台鐵局具「公共性」且非以營利為目的，不但票

價費率受政府管制，且因營運與養護並重及傳統

鐵路系統複雜，用人較多，致事業用人費用負擔

龐大，又基於交通運輸已趨向完全競爭市場，傳

統鐵路運輸不具獨占或寡占優勢，當時難以達成

盈餘目標，考量主、客觀因素，台鐵局人員待遇

自 62 年 7 月貣奉行政院核定比照未實施用人費

率前之郵電人員待遇辦理至今，爰未適用相關

「用人費率薪給要點」及「獎金實施要點」。其

待遇支給與調整均比照全國軍公教人員辦理，例

如：公務人員調薪及年終工作獎金支給 1.5 個月

等。 

２、台鐵局雖屬交通部所屬未實施用人費率之事業

機構，礙於財務虧損，並未編列經營績效獎金，

僅依行政院頒訂之各年度軍公教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規定及「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

規定，覈實編列考核獎金預算。 

３、基於台鐵局獎金實有進一步檢討及整併之必要，

為使該局支領獎金項目更為精簡合理，人事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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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2 年 7 月 19 日召開之「檢討尚未完成組

改法案之主管機關適用獎金相關規定工作小組」

會議決議，請交通部律定檢討期程，並將檢討結

果函報行政院。 

(二)依據主管機關上開說明，台鐵局雖為國營事業，然

因該局自 62 年 7 月貣，經行政院核定其待遇比照

未實施用人費率前之郵電人員待遇辦理迄今，爰未

適用相關「用人費率薪給要點」及「獎金實施要點

」，以礙於財務虧損，即未編列經營績效獎金，形

成國營事業未適用現行經營績效獎金發放制度之

特例，是否妥適？台鐵局目前發放之獎金包括提高

工作成效之從業人員績效獎勵金、駕駛安全獎金、

從業人員營運獎勵金，及慰勉特殊勞績之春節疏運

出勤獎金等，整併現行各項獎金是否即能提升員工

之工作績效及士氣？均宜審慎、務實之檢討。 

調查委員：馬秀如、楊美鈴、錢林慧君

、劉玉山、程仁宏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22     日  


